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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政總署是政府的土地行政機關。截至 2019年 9月，香港境內約有

110 700公頃土地。除已出售、撥用或根據其他土地文書被佔用的土地外，其

餘土地泛稱未批租和未撥用的政府土地。地政總署表示：(a)未批租和未撥用

的政府土地 (截至 2019年 9月約有 65 430公頃)涵蓋大量未必可作臨時用途的

土地，包括沒通過任何正式撥地程序而由政府各部門管理及／或保養的公共基

建或設施 (例如郊野公園、道路及公共運輸交匯處)所佔用的土地。截至 

2019 年 9 月，這類土地的面積約為 57 300公頃 (即佔 65 430公頃未批租和未

撥用政府土地的 88%)；(b)就未批租和未撥用政府土地當中有機會撥作臨時用

途的用地而言，如政府各決策局／部門沒有相關的殷切需求時，有關用地便會

推出供政府以外的人士／團體申請作短期租約用途；(c)截至 2019年 9月，地

政總署管理 5 582份短期租約，土地總面積為 2 411 公頃，而適合作短期租約

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有955幅，土地總面積為192公頃；及 (d)在2018–19年度，

從短期租約所得的租金收入為 15.75億元。

2. 地政總署表示，短期租約的政策目標包括確保土地作有效益的臨時用

途，以及善用閒置的資源，為政府帶來收入。地政總署通過公開招標或直接批

地的方式，批出短期租約。地政總署在釐定短期租約的年期時，會考慮有關用

地的長遠用途和發展時間表。短期租約的固定租期一般為 1 年到 5 年不等，其

後定期續租。如有政策理據，則租期可較長，最長為 7年。如在固定租期屆滿

或租約首 3年屆滿時 (以日期較後者為準)，相關用地在之後 3年內無須即時

用作永久或其他臨時用途，則通常會就另一固定租期重新招標 (適用於通過招

標批出的短期租約)，或按月或按季續租 (適用於直接批出的短期租約)。短期

租約會批予租戶作租賃協議所訂明的指定用途。地政總署會進行實地視察，以

確定是否有違反租約條件的情況。該署一旦發現租戶違反租約條件，便會按情

況採取相應的管制行動 (包括採取行動收回土地)。地政總署轄下 12個分區地

政處負責短期租約的行政工作，包括批出和續訂短期租約、監察和執行短期租

約條件，以及備存用地記錄及資料。審計署最近審查了地政總署管理短期租約

的工作。

地政總署管理短期租約的工作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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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出和續訂短期租約

3. 處理短期租約申請需時甚久 審計署分析了地政總署在 2014–15至

2018–19年度期間批出的 1 165份短期租約的處理時間，留意到：(a)處理有關

申請的時間由少於1個月至22年不等，平均為20 個月；及 (b) 204份 (佔1 165份

的 18%)短期租約申請的處理時間超過 3 年。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在一宗個案

中，有關分區地政處沒有適時採取妥善的行動，以跟進短期租約用地的批出情

況，包括處理短期租約申請 (需時 14年)和確保租戶遵行批出短期租約時所附

帶的租約條件。就此，審計署留意到地政總署沒有就處理短期租約申請的時間

訂立目標 (第 2.5及 2.6段)。

4. 處理短期租約申請的指引有可改進之處 根據地政總署指引，所收到的

短期租約申請由各個分區地政處審核。審計署留意到，地政總署並未就下述情

況制訂具體指引：(a)如何處理沒有資格簽訂租賃協議的申請人 (例如非法人團

體)所遞交的短期租約申請，包括應否立即拒絕申請人或給予寬限期以作糾正；

及 (b)如何處理欠缺政策支持的短期租約申請，包括應否告知申請人欠缺政策

支持的原因，以及應否拒絕有關申請或容許申請人修改其建議書以取得政策支

持 (第 2.7及 2.8段)。

5. 向短期租約租戶徵收按金的做法不一 根據地政總署指引，簽訂租賃協

議時，應向租戶徵收按金，以支付在租賃協議終止時，清拆租戶留在短期租約

用地上所搭建構築物的費用。如短期租約是批予非牟利或慈善團體，則繳付按

金規定可獲豁免。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地政總署向 2名租戶徵收按金的做法不

一。該 2名租戶均是慈善團體，同樣獲准在短期租約用地上搭建構築物。結

果，其中1名租戶沒有被徵收按金，而另1名租戶則被收取按金。審計署認為，

地政總署需要考慮就短期租約向非牟利或慈善團體徵收按金的做法，提供進一

步指引 (第 2.12及 2.13段)。

6. 需要考慮就發布所有已批出短期租約的租賃資料設定時限 為提高土地
資訊的透明度，自 2018年 12月開始，於 2018年 1月 1日或之後以短期租約

方式批出的用地的資料已在“地理資訊地圖”發布。地政總署表示，在 

2018年 1月之前批出的短期租約的租賃資料會逐步上載“地理資訊地圖”。截

至2019年10月，在地政總署管理的5 590 份短期租約當中，只有1 333份 (24%)

租約的租賃資料已上載“地理資訊地圖”。審計署留意到，地政總署沒有就透

過“地理資訊地圖”發布所有已批出短期租約的租賃資料設定時限。審計署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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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提高土地資訊的透明度，地政總署需要考慮設定這時限 (第 2.14及

2.15段)。

7. 需要分析同一租戶的短期租約長時間獲准續租的原因 根據地政總署指
引，短期租約的固定租期一般不超過 7年。發展局表示，用地的臨時或短期用

途不得妨礙已規劃的長期發展，並應符合法定規劃要求。審計署分析了截至

2019年10月5 590份由地政總署管理的短期租約，留意到有4 565份 (佔5 590份

的82%)租約的租戶超過7年維持不變。事實上，有2 353份 (佔5 590份的42%)

租約的租戶超過 20 年 (最長為 55年)維持不變。審計署留意到，地政總署並

未備存現成資料顯示同一租戶的短期租約長時間獲准續租的原因，以及有關用

途是否符合法定規劃要求 (第 2.18至 2.20段)。

8. 租金檢討過程有可改善之處 根據地政總署指引，短期租約收取的租金

一般每三或五年檢討一次。如批出短期租約是為了把不合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情

況納入規範，則有關分區地政處應在租金檢討過程中進行視察，以決定是否續

訂有關租約。審計署抽查了 5份這類短期租約，發現：(a)有一個分區地政處

自 2016年 10月起，已暫停為所有用作花園用途的短期租約個案的租金檢討進

行實地視察；及 (b)另一個分區地政處就一份為了把不合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情

況納入規範而批出的短期租約，三度檢討租金時均沒有進行實地視察 (第2.21及

2.22段)。

監察租約條件的遵行情況

9. 需要按規定進行實地視察 根據地政總署指引，為防止租戶分租處所、

搭建違規構築物或把佔用範圍擴展至毗鄰的政府土地，所有非私人花園的短期

租約用地必須每三年視察一次，而私人花園的短期租約用地則須每五年視察一

次 (下稱強制性規定)。在切實可行和人手許可的情況下，各分區地政處應考

慮根據短期租約視察優次 (即高、中及低優次個案)，制訂和推行定期視察計

劃。截至 2019年 10 月，地政總署管理 5 590份短期租約，當中 456份在強制

性規定下仍未到期進行視察。至於餘下 5 134份在強制性規定下需要視察的短

期租約，審計署留意到：(a)當中有 1 409份 (佔 5 134份的 27%)未有進行實

地視察；及 (b) 3 725份 (佔 5 134份的 73%)曾進行實地視察的短期租約中，

有 1 538份 (佔 3 725份的 41%)的實地視察未有按強制性規定進行 (第 3.2及

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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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需要改善實地視察的成效 地政總署表示，分區地政處應在接獲投訴後

進行實地視察。如屬特殊個案，實地視察更應按需要而在辦公時間以外進行。

審計署留意到，在一宗個案中，分區地政處進行的實地視察未能有效調查據稱

違反租約條件的投訴。雖然據稱違反租約條件的情況在星期日發生，但實地視

察在平日而非星期日進行 (第 3.4段)。

11. 需要針對違反短期租約條件的情況加強管制行動 短期租約協議書通常
載列租戶須遵守的條款及條件。根據地政總署指引，分區地政處應按訂明的時

限，就違反短期租約條件的情況採取管制行動。審計署留意到，在兩宗個案

中，分區地政處未有就違反短期租約條件的情況 (包括短期租約用地上有違規

構築物，以及違反短期租約用地的用途限制)適時採取妥善的管制行動。審計

署認為，地政總署需要就違反短期租約條件的情況適時採取妥善的管制行動

(第 3.7及 3.9段)。

12. 需要改善租約資料系統中短期租約資料的記錄情況 租約資料系統在
2009年推出，用於記錄地政總署所批出短期租約的資料。審計署抽查了租約

資料系統中的短期租約記錄，發現有些記錄 (例如申請日期及實地視察日期)

有錯誤和遺漏。審計署認為，地政總署需要採取措施，確保租約資料系統中的

短期租約資料齊全和準確 (第 3.14至 3.16段)。

13. 善用資訊科技提供管理資料 審計署留意到，租約資料系統沒有備存一

些重要的短期租約資料，包括：(a)視察優次 (見第 9 段)；(b)實地視察日期 

(部分記錄在租約資料系統中有遺漏——見第 12段)；及 (c)就違反短期租約條

件的情況所發出警告信的資料 (不常輸入租約資料系統中)。審計署認為，地

政總署需要採取措施，善用資訊科技提供管理資料，以監察短期租約的管理工

作 (第 3.17及 3.18段)。

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的管理

14. 截至 2019年 9月，地政總署管理 955幅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

府用地，大致包括：(a) 92幅對公眾具一般商業價值而又適合通過公開招標以

短期租約方式租出作商業用途的用地 (土地總面積為 69公頃)；及 (b) 863幅對

公眾沒有一般商業價值而可直接批予個別機構或團體 (例如非政府機構)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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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團體或非牟利用途以配合特定政策目標的用地 (土地總面積為 123公頃)  

(第 4.2段)。

15. 需要確保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清單的資料齊全和準

確 地政總署表示，分區地政處已就各自所管理的用地，備存適合作短期租約

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清單。分區地政處每季更新這些清單，並提交有關分區檢

討委員會以供檢視，呈交地政總署相關的區域助理署長以供監察，以及送交地

政總署總部以供記錄。審計署審查了 3個分區地政處的記錄，發現其管理的空

置政府用地當中，有些可能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但沒有納入截至 2019年 9月

的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清單。在審計署的轉介下，該 3個分區

地政處經核實後發現：(a) 11幅用地 (土地總面積為 0.4公頃)適合非政府機構

作短期租約用途，並將會提供作此用途；及 (b) 67幅用地 (土地總面積為 4.3公

頃)有待檢討是否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此外，根據地政總署所編制截至

2019年 9月的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清單，對公眾具一般商業

價值而又適合以短期租約方式租出的用地有 92幅。審計署的審查發現，在該

92幅用地中，有 23幅被審計署轉介有關分區地政處核實後顯示，這些用地因

種種原因 (例如已撥予其他決策局／部門)而不應納入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

空置政府用地清單。審計署作出上述轉介後，地政總署總部於 2020年 1月向

各分區地政處發出通函，就管理空置政府用地作短期租約用途一事，提供進一

步的指引。審計署認為，地政總署需要繼續致力確保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

置政府用地清單的資料齊全和準確。地政總署也需要就審計署所找出的用地，

及早完成檢討該等用地是否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 (第 4.4至 4.7段)。

16. 與選取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的準則和用地是否適合作短

期租約用途所作的決定相關的文件記錄均有可改善之處 地政總署表示，各區

情況和對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的需求各不相同。在選取適合作

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時，每個分區地政處都有各自一套已獲分區檢討

委員會通過的選取準則。審計署留意到：(a)在選作審查的 3個分區地政處中，

有 2個未能找到獲分區檢討委員會通過的選取準則的文件記錄；及 (b)根據地

政總署指引，分區檢討委員會會在會議上評估並決定有哪些空置政府用地適合

作短期租約用途，而所有決定均應妥善記錄在案。然而，審計署留意到，截至

2020年 1月，在 12個分區地政處中，有 5個沒有撰寫會議記錄，記載分區檢

討委員會就 2019年 9月 30日結束季度所作的決定 (第 4.8段)。

17. 可善用資訊科技以監察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 地政總署
表示，該署總部負責整體監督和監察各分區地政處的工作，以確保有關工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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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既定政策及指引。鑑於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資料由有關分區

地政處備存，地政總署總部需要定期要求各分區地政處呈交報表 (以試算表形

式)，以便監察。據所能確定的資料，地政總署總部沒有定期就適合作短期租

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編制管理資料 (例如摘要或重點簡介)，以供高級管

理層備考。審計署認為，地政總署宜善用資訊科技，記錄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

的空置政府用地的資料，以期加強提供管理資料作監察用途 (第 4.10段)。

18. 可改善向有關決策局／部門諮詢的工作和探討措施以善用適合作短期租

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 有3幅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自2004年

起一直預留作發展計劃之用，而在 2010至 2016年期間合共有 3宗申請要求使

用有關用地。審計署留意到：(a)地政總署在拒絕第一宗申請前，未有向有關

決策局諮詢該發展計劃當時最新的推展情況；及 (b)就第二宗及第三宗申請而

言，地政總署已諮詢有關決策局。該局基於種種理由 (例如擬議租期或會對有

關用地的永久用途構成限制)反對／不贊成該等申請。然而，沒有文件證據顯

示地政總署曾與有關決策局探討局方所關注問題能否解決 (例如通過縮短租期)  

(第 4.13段)。

19. 需要持續檢討支援非政府機構善用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

的資助計劃的成效 為支援非政府機構使用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並對公眾沒有
一般商業價值的空置政府用地，發展局於 2019年 2月推出一項 10億元的“資

助計劃以支援非政府機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資助計劃)。資助計劃會為成功

申請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財政資助，以支付所需基本工程的費用，使出租用地在

工程完成後適合使用。發展局表示，自資助計劃推行後至 2019年 9月期間，

該局一共收到 8宗申請，全部申請均獲批准。地政總署已向發展局提供獲批短

期租約申請的資料，以供該局考慮從資助計劃撥款資助。由於資助計劃是一項

新措施，審計署認為，發展局需要聯同地政總署，持續檢討資助計劃的成效，

以及按需要加強宣傳，以期善用這些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 

(第 4.15至 4.17段)。

20. 部分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在用地管理方面有不足之

處 在 2019年 10月至 12月期間，審計署實地視察了 17幅適合作短期租約用

途的空置政府用地，各幅用地佔地超過 1公頃。審計署留意到，部分用地在管

理方面有不足之處，包括：(a)圍網損毀；(b)入口閘門打開／沒有上鎖；(c)有

人違法棄置廢物；及 (d)懷疑用地被不合法佔用作泊車用途。審計署認為，地

政總署可採取措施，改善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的用地管理工作

(第 4.23及 4.2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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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1.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

審計署建議 地政總署署長應：

批出和續訂短期租約

(a) 加強措施，確保地政總署人員適時採取妥善的行動，以跟進短期

租約用地的批出情況，包括處理短期租約申請和確保租戶遵行批

出短期租約時所附帶的租約條件 (第 2.16(a)段)；

(b) 考慮就處理短期租約申請的時間訂立目標 (第 2.16(b)段)；

(c) 就如何處理涉及申請人沒有資格簽訂租賃協議及欠缺相關決策

局／部門政策支持的短期租約申請提供指引 (第 2.16(c)段)；

(d) 考慮就涉及搭建許可構築物的短期租約，向非牟利或慈善團體徵

收按金的做法，提供進一步指引 (第 2.16(e)段)；

(e) 考慮就透過“地理資訊地圖”發布所有已批出短期租約的租賃資料

設定時限 (第 2.16(f)段)；

(f) 確保地政總署人員：

(i) 分析同一租戶的短期租約長時間獲准續租的原因 
(第 2.25(a)(i)段)；及

(ii) 探討相關土地的臨時或短期用途是否符合法定規劃要求 
(第 2.25(a)(ii)段)；

(g) 確保地政總署人員根據地政總署指引，進行租金檢討所需的實地

視察 (第 2.25(b)段)；

監察租約條件的遵行情況

(h) 採取措施，確保地政總署人員按規定進行實地視察，以及改善實

地視察的成效 (第 3.5段)；

(i) 針對違反短期租約條件的情況，加強管制行動 (第 3.12(a)段)；

(j) 確保租約資料系統中的短期租約資料齊全和準確 (第 3.19(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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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善用資訊科技 (例如租約資料系統或其他相關電腦系統)提供管理
資料，以監察短期租約的管理工作 (第 3.19(b)段)；

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的管理

(l) 繼續致力確保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清單的資料齊

全和準確，以及就審計署所找出的用地，及早完成檢討該等用地

是否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 (第 4.11(a)及 (b)段)；

(m) 就分區檢討委員會通過的選取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

地的準則；以及分區檢討委員會就各空置政府用地是否適合作短

期租約用途所作的決定，改善相關的文件記錄 (第 4.11(c)段)；

(n) 善用資訊科技，記錄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的資料，

以期加強提供管理資料作監察用途 (第 4.11(d)段)；

(o) 就臨時使用已預留作發展並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

的申請，諮詢有關決策局／部門，以及與該等決策局／部門充分探

討解決其在考慮申請時所關注問題的可行方法(第4.18(a)及(b)段)；
及

(p) 採取措施，改善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的用地管理

工作 (第 4.32(a)段)。

22. 審計署並建議 發展局局長應聯同地政總署署長，持續檢討資助計劃的
成效，以及按需要加強宣傳，以期讓非政府機構善用適合作短期租約用途並對

公眾沒有一般商業價值的空置政府用地 (第 4.19段)。

政府的回應

23. 發展局局長及地政總署署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


